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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刑法学是法学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其课程思政是法学专业课程思政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行刑法学课程

思政教育必须避免思政元素与刑法学教学内容脱节，保障思政元素的相关性。在深入挖掘刑法学思政元

素的基础上，将思政元素合理布局，以多种适宜的方式将其在刑法学教学中呈现出来，以实现课程思政

的最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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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riminal law is one of the main courses of law major, and its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of law major.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
cal education of criminal law course must avoid the disconnection between ideological and politi-
cal elements and the teaching content of criminal law, and ensure the relevan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On the basis of deeply excavat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of 
criminal law,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are rationally distributed and presented in the 
teaching of criminal law in various appropriate ways, so as to realize the best effect of the curri-
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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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国家对思政教育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强。随着 2019 年 8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及 2020 年 5 月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

指导纲要》两个重要文件的下发，课程思政在全国高校中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以立德树人为目标，全

方位实现专业课程与思政融合是各高校教育改革与精进的重要内容之一，“课程承载思政，思政寓于课

程”已然成为高校课程建设的新课标。为此，如何搞好课程思政是每一位专业课教师都要面对和应当深

入思考的重要问题。专业课教师必须首先在头脑中牢固树立思政教学意识，转变教学观念，将单纯以知

识、理论、技能传授的教学理念转变为在知识、理论、技能的传授中融入意识形态、价值观的引领等内

容，将学生培养成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法学专业教育以培养德法兼修的法治人才为使命，刑法学是法学专业主干课程之一，刑法学课程思

政教学必须以“德法兼修”为核心和宗旨。传统的刑法学教学，从教师的知识传授方面来看，一般在法

条的基础上，以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解读展开，意在培养学生的刑法思维及应用刑法的能力。从学生学习

方面来看，同样将知识的获得、技能的掌握作为学习的根本目标。在教与学的供给与接受过程中，往往

都忽视对刑法理论、刑法制度的历史背景、蕴含的价值观念及意识形态等思政要素的深层领会与解读。

刑法的教学活动只是从纯粹的理论与技术的层面进行操作，在一定程度上忽视对学生意识形态的引领、

价值观的塑造。进行刑法学课程思政就是要改变这一现状，将思政元素切实融入到教学当中，做到“时

时思政、处处思政、全程思政[1]。只有在重视专业教育的同时加强思政教育，才能把学生培养成具备坚

定的政治信任、良好法律素养和正确价值观念的法律人。为此，刑法学课程思政教育中，思政元素的挖

掘及有效融入是关键，有必须进行深入研究。 

2. 刑法学课程中思政元素融入的前提：思政元素的挖掘 

2.1. 刑法学课程中思政元素挖掘的前置性设定 

第一，正确认识法治与政治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领导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之魂，是

我国法治同西方资本主义法治最大的区别”。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脱离社会主义法治，党

的领导无法具体落实。同时，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脱离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法治就可能偏

离正确的方向。正确认识法治与政治的关系是进行刑法学课程思政元素挖掘及融入的前提，也是首要的

理念指引。 
第二，课程思政必须与法学人才培养目标相契合。课程思政元素必须服务于法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即培养德法兼修的法律人才，法学专业的毕业生不但应当具有扎实的法学理论功底及熟练的职业技能，

更应当具有坚定的政治信仰，良好的职业操守。为实现这一培养目标，课程思政教学应当拓宽思维，从

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外、立法与司法等诸多视角深入挖掘与课程内容相关联的思政元素，将其融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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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当中。 
第三，课程思政要确立广义思政观 1。课程思政中的思政是广义的思政，思政课程中的思政是狭义的

思政。课程思政的内容不限于狭义思政的内容，不限于马克思主义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其

涵盖范围极为广泛，只要是对政治认同、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对正确的三观的引领、对职业道

德的培育、对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等具有重要价值的内容都可以作为课程思政元素融入到刑法学课程当

中。 

2.2. 刑法学课程中思政元素的挖掘方法 

第一，内生式挖掘。课程思政元素必须与刑法学相联系，即基于刑法学课程内容与思政之间内在的、

本源性关系确定思政元素。马克思评论经典作家看来，即使那些不直接反映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知识也

会不断从科学知识的生产、转化运用过程中发现意识形态的存在及其意义[2]。挖掘刑法学课程思政元素

需要对刑法学的知识背景进行深度思考，将刑法学中蕴含的意识形态、优秀的传统文化、国家的大政方

针政策深度挖掘出来。刑法学课程思政要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五个法治体系 2 为指引，要实现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理念的贯彻。例如，刑法“保护人民”的立法目的体现以人民为中

心的理念，刑法的基本原则体现的法治、平等、公正理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内在的契合性。因

此，这种内生式发掘的思政元素极为自然，与课程内容没有任何违和感，能天然地融为一体。 
第二，拓展式挖掘。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也可以课程内容为基础，进行关联性、发散式挖掘。例如，

将科学精神、职业操守等融入刑法教学内容。在刑法学课程讲授中不可能不讲述马克昌、高铭暄等老一

辈刑法学家栉风沐雨开辟中国特色的刑法道路，不可能不论及他们的学术功绩、敬业精神及家国情怀。

在深入领会老一辈刑法学术大师的学术精粹的同时，也让学生为大师们的人格魅力所感染，从而推进对

学生学术品格、科学精神的培养。再如，将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刑法学教学内容。习近平法治思想实现

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性飞跃，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体现的刑事法治观必须要贯彻到刑法的教学当中。 
第三，比较式挖掘。刑法是国内法，是用来解决一个主权国家之下的犯罪评价及处置问题，其内容

必然带有较为鲜明的国家及民族的特色，具有一定的民族技艺与经验的色彩。但是现代社会中的刑法问

题又具有一定的共通性，刑法理论与制度的建构遵行一些普遍规律，体现着整个人类社会的共同关切。

进行刑法学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也有必要通过比较的方式来实现，充分比较我国与外国在刑法理念、

刑法制度等方面的差异，剖析产生这些差异的深层次原因。在对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现实

国情认知的基础上，充分肯定我国刑法中独具特色的规定、具有明显优势的制度。我国的悠久历史积淀

了浓厚的法律文化传统，我们必须守住自己的民族根脉。同时，对我国刑法应当予以改进之处予以点明，

让学生明确自己的历史使命及责任担当，激励学生去创新、去开拓，贡献中国智慧，去追求刑法理论及

刑法制度的供给与创新，去努力寻求新的解决路径与方案，实现中国刑事法治的创新发展。 

3. 刑法学课程思政元素的融入路径：布局与方式 

3.1. 合理布局思政元素 

第一，思政元素的宏观布局。刑法学课程学时多，课程容量大，因此必须考虑如何从宏观上对思政

元素进行合理布局。首先，思政元素应当实现全过程布局。思政元素不应当过于集中于某个或某些章节，

 

 

1从 2020 年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的指示来看，对课程思政做了广义思政的解读。 
2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目标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

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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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融入应当体现全程分布的特点。刑法课程包括刑法总论与刑法分论两大部分，因此思政元素应当在刑

法总论和刑法分论的各章节当中都得以贯穿。其次，根据各章节的具体情况确定融入的占比。原则上，

每章均应当有一定的思政元素的融入，将思政元素分布在各章当中，但是在各章中的占比不能要求均等，

根据各章的内容及学时情况决定思政元素的融入比例。比如，刑法总论当中，相比与犯罪论的章节，刑

罚论章节中体现我国预防犯罪及矫正犯罪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更多一些，因此思政元素的占比要高一

些。刑法分论当中，危害国家安全罪、贪污贿赂罪等章节中思政元素的融入相对应当更多一些。再次，

思政元素的占比不宜固化，应当体现一定的灵活性，为新的思政元素的融入预留空间。比如，从我国 1997
年刑法颁行后的刑法的历次修改的情况看，分则部分的修改占绝对主导，因此，对刑法分论章节中的思

政元素比例的安排不能绝对固化。新的理论会不断创生，新的事例会不断出现，相应地，新的思政元素

也会与时俱进，不断实现增量。由于新的思政元素更具有鲜活性，更易与社会、与时代的发展同频共震，

因此对其融入更易实现良好的思政效果。 
第二，思政元素的中观布局。从中观层面上讲，首先，刑法学课程思政要将法治思想一以贯之。比

如，刑法课程中要深入分析罪刑法定原则与法治的关系，刑罚制度与我国的犯罪治理理念的关系。其次，

刑法学的课程思政要与政治认同、家国情怀、责任担当密切相关。比如，我国刑法第二条对刑法任务的

规定，体现的就是刑法承担保护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使命。刑法保护国家利益的实质也是为了保护人民的

利益，国家利益得不到保障，人民利益的保障也就无所依托，刑法的任务的规定体现的是以人民为中心

政治方向。再如，我国是世界上的人口大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作为对犯罪治理手段之一的刑法

应当根植于本国国情，具有本国特色。对于犯罪论及刑罚论中的某些短板的弥补、特色之处的精进要让

学生做到心中有数，增强学生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再次，刑法学的课程思政要与个人品格、正确的行为

选择、职业操守密切相关。刑法学的研究以犯罪为起点展开，通过对犯罪的核心问题的研究提示个人正

确的行为选择。同时，关于职业道德与职业伦理的思政元素也应当融入课程内容当中去。刑法分论当中

有相当数量的职业犯罪，既涉及公职人员也涉及非公职人员，职业道德与职业伦理的思政元素应当在教

学过程中有一定的体现。 
第三，思政元素的微观布局。从微观层面上讲，刑法学课程中不同的教学内容，应当融入不同的思

政元素，将适宜的思政元素合理分布到刑法学的教学内容当中去。首先，将思政要素与教学目标相结合。

每章在设置教学目标时，应当将思政目标结合在内。例如，刑法概说中对刑法性质的解读，必然涉及对

刑法阶级性的解读，如何正确解读刑法的阶级性是课程思政的目标之一。其次，将思政元素与教学效果

相结合。在学生的阶段性考核中加入一定思政元素的考核内容，在考核学生的专业知识掌握程度的同时，

也对其思政要素的领悟进行同步测试。 

3.2. 以多种方式融入思政元素 

刑法学课程教学，要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采用不同的教学方式。进行刑法学的课程思政教学，应当

从考虑教学效果出发，选择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虽然刑法专业教学与思政元素的融入同步推进，但课

程的专业教学目标与思政目标不能混为一谈。教学方式可以灵活设计，重点在于如何汲取生动素材，引

导学生深入理解与吸收教学内容与思政元素。例如，可以选取实际案例或社会热点问题，组织学生充分

讨论，使学生通过讨论，对实际案例或热点问题重新认识，并自觉意识到其所蕴含的思政元素[3]。以多

种方式将课程思政元素融入，更有助于学生接受，从而提升思政教育的整体效果。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

行思政元素的融入： 
第一，讲授式融入。讲授式教学法是最为传统的一种教学方法，该种教学方法能够通过精准的语言

描述、讲解及示范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与认知，到目前为止，讲授法仍然是学校教育采用的最为常规

https://doi.org/10.12677/ae.2022.1211753


陈英慧 
 

 

DOI: 10.12677/ae.2022.1211753 4947 教育进展 
 

的一种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方法之所以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主导地位一直难以被撼动的最主要原因就

在于其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在一定时间内将最多的知识传递给学生，实现知识传递效

率的最大化。同时，这种教学方法能够以系统化的方式传输知识，有助于学生对知识的全面把握。因此，

对于思政元素的融入，以讲授的方式实现也成为当然的一种选择。对于我国优秀的刑法传统文化、对于

刑法与重要法治理论的衔接等都适合采用讲授的方式进行。比如，中国社会传统的社会治理方式注重“礼

制”，这种治理理念的最大优势是强力的教化功能与维护社会架构整体稳定的功能。在当今我国的法治

社会当中，刑法制度中体现的诸如“明刑弼教”、“轻刑慎罪”、“重典治吏”等传统刑法文化理念应

当通过讲授的方式予以融入。 
第二，自主学习式融入。作为大学生，自主学习不可或缺，自主学习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全

自主学习，这种自主学习完全是根据个人兴趣进行。另一种是半自主学习，即在专业课教师指导下的自

主学习，如专业课教师布置自主学习任务，要求学生提交作业。这里的自主学习指的是第二种类型，在

这种自主学习中，专业课教师可以布置学生查阅资料、进行社会实践、做调研、做论文或做报告等，学

习任务在教师的一定的辅助指导下自主完成。思政元素在自主学习式教学法中融入必不可少。例如，教

师会布置学生进行某类诈骗犯罪案件的判决检索，让学生深入分析控方的指控意见、辩方的辩护理由及

法官的判决理由。在分析判决的过程中，理清控辨双方的论证思维及法官的审判思维。在类案的判决检

索过程中，归纳法官解决问题的中国智慧。再如，我国传统的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与大陆法系国家典型

的三阶层理论存在一定的差异，让学生深入研读文献，进行思考，撰写完成关于二者共性及差异、各自

的利弊得失的论文。通过自主学习培养学生科研精神、批判性思维及创新意识，同时也有助于培养学生

的职业思维及职业道德。 
第三，共同探讨式融入。共同探讨式教学法是围绕解决某一问题而使用的一种教学方法，这种教学

方法要求学生参与到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通过学生与学生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进行探索性学

习与领会。与讲授式教学法的高效率相比，这种教学方法从单位时间内知识传授的数量来看远不如讲授

法，但是这种教学方法的优势在于学生参与到问题的发现及分析与解决的过程中，学生的主体地位得以

确立，探索潜能得以激发，在问题的探索过程中提升学生的分析及解决问题能力。在引领学生共同探讨

问题的过程中，将中国立场、中国实践等一定的思政元素融入其中，培养学生立足中国国情，解决中国

现实问题的思维能力。同时，基于自身的参与历程，学生会留下更深刻的印象，教学效果会更好。比如，

就分则当中的个罪的教学比较适合采用共同探讨的方式融入，分则个罪的教学不应当限于对法条的解释，

应当是以典型案例为基础的教学，通过与学生共同探讨典型案例来提升学生的理论水平与实战能力。在

进行案例探讨的过程中，结合案例的具体情况将一定的思政元素予以融入。 
第四，协同式教学。刑法学的教学活动的主体不限于刑法课程的专业教师，知名的专家、学者、法

官、检察官等也应当纳入其中，聘请不同行业的精英定期给学生做报告是协同式教学方式的主要体现。

近两年疫情期间线上的名家报告非常流行，这种线上的名家报告打破了空间条件的限制，能够分享报告

内容的人更多，这为协同教学提供了更为有利、便捷的条件。通过线下或线上两种方式向学生推荐名家

报告，在报告之后对报告的内容组织学生线上或线下讨论。教师针对学习的感悟再进行指导或提出进一

步钻研的方向。协同教学过程中，经过教师的进一步点拨，学生在领略理论及实务界大师风采的同时，

也对大师在报告中体现的中国立场、中国理论、中国话语等思政元素有切身的体悟，从而实现了理想的

思政效果。 
总之，刑法学课程思政的教学效果取决于思政元素能否恰当地无痕融入，而这种高质量融入的前提

是对刑法学课程思政进行正确的理念定位，通过各种路径将思政元素挖掘出来。在此基础上，通过在刑

法课程中对思政元素进行宏观、中观及微观的布局，以不同的教学方式将思政元素予以有效融入，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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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收到课程思政的最佳效果，教师也才能真正完成一课双责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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